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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以下情况发生时要启动食物中毒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
     幼儿在园进餐后出现大面积幼儿腹泻、呕吐、发热等症状。
（二）师生食物中毒事故的预防措施
1.加强幼儿园食堂食品卫生工作的管理，严格执行幼儿园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，落实有效措施，责任到人，投入足够的经费保障食堂卫生器具、消毒工具及其他设备的添置和更新。
   2.非食堂工作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厨房。加强对食堂工作人员的培训、教育工作，严禁无健康证人员在学校食堂上岗工作。食堂工作人员应按规定定期进行体格检查，做到持证上岗。
   3.幼儿园食堂、食品供应部门严格把好食品质量关，杜绝不洁、变质及“三无”产品流入学校；规范食品加工、操作程序，做到烧熟煮透，加工好的食品及时放入密封间；严格生熟食品的管理，防止熟食二次污染；做好食物留样工作，留样食品必须按规定保留48小时；严格操作环节中的消毒工作，消毒方法得当、时间保证。
   4.保障师生饮用水源，师生饮用水要有专人管理，存放环境整洁，加强日常检查，一旦发现变质，立即停用；饮水机要定期消毒，供水商要求证照齐全。
   5.积极开展对师生的食品卫生教育。教育师生不吃无证摊贩的不洁食物，培养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。
（三）师生食物中毒事故的应急处理程序
   1.发现师生有类似食物中毒症状时，应迅速送幼儿园保健室进行初诊，同时拨打“120”电话或送医院进行处理。 
   2.幼儿园安全领导小组立即介入事故的处理，并根据情况，制定工作方案，落实人员分工，迅速向上级部门及卫生防疫部门报告。 
   3.立即停止食品加工、供应活动。
   4.负责保护好现场，封存一切剩余可疑食物及原料、工具、设备、保护好中毒现场和食品留样，防止人为地破坏现场，等候卫生执法部门处理。
   5.迅速排查食用致毒食物的师生名单，并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。对已确定患病师生送医院治疗。
   6.及时通知家长并做好家长和家属的工作。 
   7.保健室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，做好流行病学调查。向患者了解食物中毒的经过，可疑食品、中毒人数，并预测发展趋势。
   8.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诊治、调查事故、处理等工作。 


